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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临政办发〔2022〕20号

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沧市人民
政府 2022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

各县、自治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：

《临沧市人民政府 2022年立法工作计划》已经市委、市政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结合实际，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把握总体要求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全面

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

神，以及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，主动服

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，深入推进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

法，以良法促发展、保善治，为促进临沧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

发展、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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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突出工作重点。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、

《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》、《云南省人民

政府立法工作规定》等规定，紧紧围绕城市建设与管理、环境保

护、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开展立法，增强立法针对性、实用性和

可操作性，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。全面准确理解现行法律法规，

确保政府立法符合宪法精神和上位法规定。拓宽公众参与渠道，

广泛听取民意，确保立法更好地体现人民意志、保障人民权益。

坚持立改废释并举，加强规章备案审查，做到有件必备、有备必

审、有错必究。加强政府立法的宣传、解读和阐释，凝聚社会共

识，夯实法治基础，提高政府立法权威性。

三、强化责任落实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按照《临沧市人

民政府 2022年立法工作计划》，尽快成立工作专班，明确工作措
施和时限要求，深入调查研究，严格按照立法程序，适时提出立

法草案。要切实维护立法计划的严肃性，具体执行中遇到重大问

题和困难时，及时报市人民政府研究解决。相关部门要树立“一
盘棋”的理念，按照职责积极配合做好立法相关工作。市司法局
要加强组织协调和督查指导，确保立法工作计划按质按时完成。

2022年 4月 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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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人民政府 2022年立法工作计划

类 别 项目名称 起草单位

政
府
规
章

力争
年内
完成
项目
（1）

《临沧市养犬管理办法》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预备
项目
（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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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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